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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年 4月 21日国际法院(以下简称“ICJ”)就
“指控侵犯加勒比海内的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以下简称“侵犯主权权利和

海洋空间案”)中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其中除其他

外裁判哥伦比亚的一些活动侵犯了尼加拉瓜在专

属经济区 (以下简称“EEZ”)内的主权权利和管辖

权，以及哥伦比亚的所谓“整体毗连区”(Integral
Contiguous Zone，以下简称“ICZ”)不符合习惯国际

法。①本案可以说是当事双方间 2012年“领土争端

和海洋划界案”的后续。ICJ在 2012年案件中判决

双方之间争议的西加勒比海中的七个岛礁的主权

属于哥伦比亚，并划分了两国在该区域的单一海洋

边界。ICJ划分的海洋边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将

哥伦比亚的圣安德列斯群岛(San Andrés Archipela⁃
go)的主要部分包围在一个大致呈⊂型的界线中，二

是给予基塔苏埃尼奥(Quitasueño)和塞拉纳(Serrana)
12海里的飞地。②哥伦比亚在 2012年判决发布当

天就表示拒绝判决中的划界部分，其中一个理由是

认为 ICJ将塞拉纳等岛礁与圣安德列斯群岛的其他

部分分隔开来的做法不符合群岛的地理概念。③在

它看来，这些岛礁都是圣安德列斯群岛的组成部

分。④此后哥伦比亚在 ICJ 裁判属于尼加拉瓜的

EEZ内干涉尼加拉瓜以及经尼加拉瓜授权的船只

的渔业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干涉尼加拉瓜海军的

行动，并授权在这些海域内进行捕鱼。⑤更有甚者，

2013年哥伦比亚通过第 1946号总统令在圣安德列

斯群岛建立 ICZ，其范围超出了 2012年 ICJ划分的

边界从而与尼加拉瓜的 EEZ发生重叠，而且哥伦

比亚在 ICZ中主张广泛的权利。⑥哥伦比亚首先围

绕圣安德列斯、普罗维登西亚(Providencia)、圣卡塔

利娜 (Santa Catalina)、阿尔伯克基 (Alburque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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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南(East-Southeast)、龙卡多尔(Roncador)、塞拉

纳、基塔苏埃尼奥各划半径为 24海里的同心圆，然

后用测地线依次连接各同心圆的最外各点，从而将

上述岛礁的毗连区合围成一个整体，故称为“整体”

毗连区。⑦据统计，ICZ 的总面积为 65058 平方千

米，其中位于尼加拉瓜EEZ内的超过24海里的面积

为 5334平方千米，占比 8.2％。⑧除了 1982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UNCLOS”)第 33条中提

及的事项，哥伦比亚还在 ICZ中主张以下方面的控

制权，包括防止和惩治“违反与国家整体安全有关

的法律和规章，包括海盗和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

以及破坏海上安全和国家海洋利益的行为……违

反与保护环境和文化遗产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尼

加拉瓜认为哥伦比亚的 ICZ法令不仅侵犯了其主权

权利，而且意图将属于尼加拉瓜的海域划归哥伦比

亚，从而侵犯了其海域。⑨尼加拉瓜并不否认哥伦

比亚建立毗连区的权利，但是认为该权利受到两方

面限制：一是2012年 ICJ划定的双方海洋边界，二是

UNCLOS第33条反映的习惯法规则。⑩

哥伦比亚不是UNCLOS的缔约国。然而 ICJ认
为UNCLOS第 33条的规定“反映了关于毗连区的当

代习惯国际法。”第 33条“模仿了”1958年《领海及

毗连区公约》(以下简称“《1958年公约》”)第24条。

其中，第1款规定了沿海国可以在毗连区内行使的权

力，即“为下列事项所必要的管制：(a)防止在其领土

或领海内违犯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

章；(b)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上述法律和规章

的行为。”第2款规定了毗连区的宽度，即从领海基线

量起“不得超过二十四海里”。ICJ认定哥伦比亚的

ICZ在两个方面与习惯法不相符：一是 ICZ的地理范

围违反了24海里规则，二是哥伦比亚在其中主张的

权利扩展到了不被习惯法允许的事项。哥伦比亚

辩解它使用测地线是为了简化 ICZ的形状。然而 ICJ
认为如果哥伦比亚希望简化毗连区的形状，它可以

选择减少毗连区的宽度。ICJ认为各国一般接受毗

连区内的权力应限于第33条所规定的四种事项，由

此哥伦比亚将保护“国家海洋利益”和海洋环境包括

在毗连区的管制事项内不符合习惯法，而且侵犯了

尼加拉瓜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ICJ专门考虑了是

否可以将安全纳入毗连区管控事项的问题，但是基

于毗连区条款的起草历史得出了否定结论。法院还

指出，虽然一些国家主张对毗连区内的安全事项行

使控制权，但这些实践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因此不

足以据此认为关于毗连区的习惯法规则发生了变

化。关于文化遗产事项，ICJ根据UNCLOS第303条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该条要求各国保护“在海洋发

现的考古和历史性文物”。其第 2款规定：“为了控

制这种文物的贩运，沿海国可在适用第三十三条时

推定，未经沿海国许可将这些文物移出该条所指海

域的海床，将造成在其领土或领海内对该条所指法

律和规章的违犯。”ICJ认为该规定反映了习惯法，

并由此认定哥伦比亚主张对在毗连区内发现的水

下文物的控制权不违反国际法。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 ICJ判定哥伦比亚的 ICZ不符合习惯法，但是并

没有支持尼加拉瓜关于 ICZ侵犯其海域的诉求。相

反，ICJ在这方面支持了哥伦比亚的主张，认为该

国有在圣安德列斯群岛周围建立与尼加拉瓜EEZ重

叠的毗连区的权利。ICJ的这一决定基于其两个重

要观点：一是认为“在没有任何提及毗连区的情况

下，2012年判决不能被理解为暗示EEZ划界包含了

毗连区划界”；二是认为“一国有权享有与他国EEZ
重叠的毗连区”。

UNCLOS对毗连区法律制度的编纂相当简单和

不精确，由此存在一些争议问题。而关于毗连区制

度的国际判例并不多见，因此国际法庭关于毗连区

的言论十分有限，至于对该问题进行专门讨论的情

况更是极为罕见。在这意义上讲，本案裁判存在本

身就有助于对毗连区制度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

本案 ICJ在毗连区与EEZ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可

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在法律理

论层面，而且在国家实践层面都可能产生重要影

响。例如，2000年中越《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中也没有提及毗连

区。然而本文不认同 ICJ关于哥伦比亚有权在其

2012年裁判属于尼加拉瓜的海域内建立毗连区的观

点及其理由。本文认为EEZ划界和单一划界中包含

了对各方毗连区权利的划分，而且他国EEZ内的毗

连区这一概念也不应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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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EZ划界与毗连区划界的关系

2.1 毗连区是否需要划界？

在讨论EEZ划界是否包含毗连区划界前，首先

应回答毗连区是否需要划界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存

在毗连区划界的问题，则EEZ划界自然不会包含划

分毗连区。哥伦比亚在本案中就明确主张毗连区不

是一个可以划界的海域。

关于该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联合国国际法委

员会(以下简称“ILC”)在其为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

议准备的条款草案中就没有包括毗连区划界的规

定。在1958年会议上，南斯拉夫提出毗连区的划界

问题，并建议倘无协议，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的毗

连区界线应由中间线构成。少数国家反对就毗连

区划界作出规定。其中，阿根廷认为毗连区是公海

的一部分，因此不应当划界。而英国认为没有理由

划分一个沿海国只行使控制权的区域，否则就意味

着该区域内存在排他性权利。第一委员会最终以

52票赞成、3票反对和 19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接受了

南斯拉夫的提案。鉴于该提案的表述与领海划界

条款中的相应表述有所不同，后又对其进行了修改，

从而形成了《1958年公约》第 24条第 3款的规定，即

“两国海岸相向或相邻者，除彼此另有协议外，均无

权将本国之毗连区扩展至每一点均与测算两国领海

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中央线以外。”

然而上述规定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又莫名其妙地

消失了。在 1974年《主要趋势》(Main Trends)的工作

文件中，第49条还重复了《1958年公约》关于毗连区

的划界规定。然而在几个月后出台的1975年《非正

式单一协商案文》(以下简称“ISNT”)中，关于毗连区

的第33条就删除了划界的规定。至于删除的过程

和原因，则没有任何官方说明。最终，UNCLOS第

33条中没有关于毗连区划界的规定。然而，不应据

此否定存在毗连区划界问题。

首先，1975年 ISNT删除毗连区划界规定的原因

相当不清楚，但显然不是与会国协商一致的结果。

各国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初期关于毗连区的发言中

少有提及划界问题的。其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

示，《1958年公约》第24条中关于毗连区划界的规则

已经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然而，没有国家表示毗

连区不需要划界。而且，即使在谈判文件中删除了

毗连区划界规定后，仍有国家专门提及毗连区划界

问题。例如，1976年塞浦路斯在关于争端解决的讨

论中表示反对就海洋划界问题规定任何例外，无论

是“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该国认

为，由于谈判文件中没有具体规定，可以推定等距离

原则适用于毗连区划界。而土耳其认为关于EEZ
和大陆架的划界规定应当“类推”适用于毗连区划

界。此外，1979年第 7协商小组主席在报告中说，

有建议认为需要就毗连区的划界做出专门规定。

在UNCLOS缔结后，仍有国家在根据第310条所发表

的声明中专门提出毗连区的划界问题。上述这些

有关毗连区划界的发言和声明并未受到其他国家的

反对。由此可以说，无论在UNCLOS缔结过程中还

是缔结后，各国并不认为UNCLOS没有包含毗连区

的划界规定就意味着不存在毗连区的划界问题。

其次，否定存在毗连区划界问题与实践不符。

无论在 1982年之前还是之后，都有划分毗连区的国

家实践——尽管数量有限。例如，1974年法国和西

班牙划分了彼此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领海和

毗连区边界，1997年巴基斯坦和伊朗划分了两国间

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EEZ。此外，虽然没有专门

的划分毗连区的司法和仲裁实践，但是国际法庭在

一些案件中承认了毗连区划界。例如，1982年 ICJ在
“突尼斯/利比亚案”中说当事两国之间从未有过“关

于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划界的协

议”。1989年“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海洋划界仲裁

案”法庭认定1960年法国和葡萄牙就塞内加尔(时为

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国家)和几内亚比绍(时为葡

属几内亚省)间的海洋边界达成的协议在当事双方

间有效——该协议划分了领海、毗连区和大陆架的

边界。

再次，否定存在毗连区划界问题的那些理由不

成立。例如，阿根廷当年主张不应当划分毗连区的

理由是该区域是公海的一部分。在EEZ产生之前，

毗连区的确位于公海。然而更重要的是毗连区是一

种国家管辖海域。1992年 ICJ分庭在“陆地、岛屿和

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

加)中明确提到领海以外“毗连管辖区”(a contiguous
··1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3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zone of jurisdiction)的概念。再如，《弗吉尼亚评论》

在谈到 UNCLOS未含有毗连区划界规定时曾提及

“英联邦专家小组”(Commonwealth Group of Experts)
的解释，即“由于在毗连区内所行使的控制的性质并

不产生对该区域或其资源的任何主权，因此如果两

个国家的毗连区重叠，它们有可能在同一区域行使

控制”的权力。这其实是英国在第一次海洋法会议

上反对规定毗连区划界的理由的翻版。的确，如 ICJ
在本案中指出的：“在海洋法中，毗连区不同于其他

海域，因为毗连区的建立并不赋予沿海国对该区域

或其资源的主权或主权权利。”然而这并不能成为

毗连区不需要划界的理由。沿海国在EEZ内享有两

项主权权利和三项管辖权。EEZ划界是否只划分有

关国家对资源的主权权利呢？当然不是。可是按照

上述逻辑，有关国家似乎可以在EEZ的重叠区域行

使除对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还有观点

认为毗连区不是排他性管辖海域，因此UNCLOS并

不禁止海上邻国在重叠毗连区内行使权力。UN⁃
CLOS的确没有规定毗连区的权力为排他性的。然

而UNCLOS也没有对沿海国有关EEZ内海洋环境保

护的管辖权的排他性质作出规定。本案哥伦比亚在

划界后继续以保护海洋环境为由在尼加拉瓜EEZ内

行使权力。对此 ICJ指出，虽然所有国家有义务保护

海洋环境，但是“在专属经济区内，有管辖权履行该

义务的是沿海国。”无论如何，UNCLOS第 303条赋

予的沿海国对毗连区内的水下文物的管辖权应是排

他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实践中的困难。迄今大约

100个国家建立了毗连区。这些国家是否愿意接受

邻国在重叠毗连区内更靠近己方的一侧行使控制权

呢？普勒尔斯(Proelss)对此表示质疑。在该学者看

来，主张毗连区重叠可以接受的此种“十分学术”的

观点能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值得怀疑。

2.2 EEZ划界包含毗连区划界

既然毗连区存在划界问题而UNCLOS又没有就

此作出专门规定，那么应当如何进行毗连区划界

呢？在许多学者看来，毗连区划界应包含在EEZ划

界中，而这样也可以合理地解释UNCLOS不就毗连

区划界作出专门规定的原因。例如，普勒尔斯认为

更正确和现实的解释是假定UNCLOS的起草者们为

了简化冗长的公约案文，认为第74条足以替代被删

除的毗连区划界规定。“而且事实上，EEZ划界通常

包含毗连区划界。”丘吉尔(Churchill)和洛(Lowe)认
为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主张EEZ的国家，毗连区划界

将等同于部分EEZ划界。罗斯韦尔(Rothwell)和斯

蒂芬斯(Stephens)认为UNCLOS没有直接规定毗连区

划界是为了承认如下事实：即毗连区将作为国家间

“多区域”单一海洋边界的一部分而被划分。虽然

毗连区和EEZ是两种不同的海域，但在从领海外部

界限到从基线量起24海里的范围内，一国的毗连区

将叠加于该国的EEZ。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海岸相

邻国家间以及距离不超过48海里的海岸相向国家间

的 EEZ划界势必将同时划分各自毗连区所在的海

域。至于相距超过48海里的海岸相向国家间，并不

存在毗连区重叠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毗连区划界

问题。由此，认为EEZ划界包含毗连区划界是合理

的，不存在任何法律和实际障碍。

然而，ICJ在本案中认为除非提及毗连区，否则

EEZ划界中并不包含毗连区划界。这一观点将造成

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纷扰。海洋划界条约中通

常并不专门提及毗连区，然而一般认为其中提及海

洋边界就足以确立毗连区的边界。关于海洋划界

的司法和仲裁实践也是如此。倘若按照 ICJ的观点，

那就意味着已经划分EEZ边界的国家间可能还需划

分毗连区边界。不仅如此，既然EEZ划界不包含毗

连区划界，那么毗连区应如何划界呢？如果毗连区

的边界与EEZ的边界不一致，将如何是好呢？ICJ在
提出上述观点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后果。事实

上，ICJ没有为这一观点提供任何理论支撑。

2.3 2012年的单一划界

尼加拉瓜在本案中主张2012年的单一划界包含

毗连区划界。然而 ICJ驳回了这一主张，认定其2012
年判决没有明确或以其他方式划分哥伦比亚的毗连

区，理由是：(1)当时各方“没有要求它在划单一海洋

边界”时处理毗连区问题；(2)因为该问题在划界中并

未出现，所以它的确也没有这样做。ICJ不仅完全

错误地陈述了 2012年案件当事方的诉求，而且对其

判决作了不恰当的解释。

首先，ICJ说2012年案件的当事方没有要求其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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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毗连区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仅与尼加拉瓜的诉

求不符，而且与法院自己在 2012年判决中的说法也

明显不一致。该案尼加拉瓜在最终诉求中请求 ICJ
划一条各方大陆海岸间的大陆架边界(I(3))。此外尼

加拉瓜还要求法院在划界中给予圣安德烈斯岛、普

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利娜岛 12海里的飞地(I(4))，
给予任何裁判属于哥伦比亚的岛礁 3海里的飞地(I
(5))。ICJ没有支持尼加拉瓜的最终诉求 I(3)，理由是

尼加拉瓜未能证明其大陆架扩展超出200海里与哥

伦比亚的大陆架重叠。然而，ICJ并未就此结束海洋

划界，而是表示它“必须考虑应实现哪种海洋划界”，

并为此考察了尼加拉瓜的请求书和诉求。尼加拉瓜

在请求书中要求法院确定归属于当事各方的大陆架

和EEZ之间的单一海洋边界。ICJ认为该请求足以

包括在尼加拉瓜大陆产生的大陆架和EEZ与“属于

哥伦比亚岛屿的各种海洋权利(the various maritime
entitlements)”之间确定一条边界。关于尼加拉瓜最

终诉求中的 I(4)和 I(5)，ICJ认为这些诉求要求它在

“哥伦比亚岛屿的海洋权利”和尼加拉瓜的大陆架和

EEZ之间实现划界。哥伦比亚的海洋权利当然包括

毗连区。无论如何，尼加拉瓜代理人在该案口述程

序伊始的发言明白无误地界定了该国的诉求范围，

从而排除了关于是否包含毗连区的任何疑问。尼加

拉瓜代理人指出：“尼加拉瓜自始就要求，而且继续

要求根据国际法划分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的全部海

域(all maritime areas)；……无论法院采用何种方法或

程序来实现划界，尼加拉瓜的目标是裁决不在尼加

拉瓜和哥伦比亚之间遗留任何待划界海域。这是，

而且始终是尼加拉瓜在本案提交请求书的主要目

的。”毋庸置疑，“全部海域”中应当包括毗连区。而

且 ICJ也认为上述发言确认了它在该案中的划界

任务。

其次，ICJ关于其 2012年判决的解释是不恰当

的。基于以下考虑，ICJ在这方面理应得出其判决划

分了哥伦比亚对毗连区的权利的结论。第一，这样

做符合 ICJ的司法职能。如 ICJ自己所言，“法院不得

超出当事方赋予它的管辖权，但是它也必须充分地

行使该管辖权”。如果2012年 ICJ真的没有处理哥

伦比亚的毗连区问题，那就是说法院在该案中未能

充分行使管辖权，因为裁决在当事方之间遗留了“待

划界海域”。而这可能构成一种越权。第二，更为重

要的是，ICJ完全能够将2012年判决解释为划分了毗

连区权利。判决没有明确提及毗连区不是关键，因

为 ICJ在该案中进行的是单一划界。单一海洋边界

应涵盖国际法承认的沿海国的全部海洋权利和管辖

权。ICJ自己承认它在该案中的任务是在尼加拉瓜

200海里范围内的大陆架和EEZ与“哥伦比亚的海洋

权利”之间实现划界——后者包括毗连区。由于当

事双方海岸间的距离超过48海里，因此当然不会发

生毗连区划界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划界中没有

发生”毗连区问题。如哥伦比亚承认的，双方在2012
年案件中围绕哥伦比亚岛屿的毗连区的权利问题进

行了充分讨论。由此 ICJ在进行划界时完全知晓哥

伦比亚对毗连区的权利。作为单一划界的后果，哥

伦比亚对毗连区的权利受到限制顺理成章。与本案

情况有些类似的是 1992年法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圣

皮埃尔和密克隆案”。该案当事双方要求仲裁庭进

行“全方位划界”(an all purpose delimitation)，即确立

一条划分当事双方根据国际法在归属于各方的海域

中可以行使的“所有权利和管辖权”的单一边界。

这与尼加拉瓜在2012年案件中的诉求本质相同。仲

裁庭在划界中处理了毗连区问题——在西部区域给

予了法国岛屿圣皮埃尔和密克隆24海里海域：领海

外加 12海里的EEZ和毗连区。第三，这样做有助

于“促进海洋公共秩序”。2006年“巴巴多斯诉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案”仲裁庭指出，它有权利和义务在法

律限度内行使司法裁量权以便实现一个“既是公平

的，在实践上又是尽量令人满意的，同时还符合实现

一个稳定的法律结果的要求”的划界。划界的首要

目的在于定分止争。然而认为2012年划界没有处理

毗连区问题显然不利于在当事两国间建立一种稳定

的海上关系。本案双方自划界后的纷争已经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ICJ非但没有

利用本案的机会缓和双方的关系，反而认为哥伦比

亚在划界后仍有权围绕圣安德烈斯群岛在尼加拉瓜

EEZ内建立毗连区。套用 2012年 ICJ反对尼加拉瓜

关于在其EEZ内给予哥伦比亚岛屿飞地建议时的话

说，在尼加拉瓜的海域中存在哥伦比亚毗连区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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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格局”“将对有序的管理海洋资源，巡逻和海洋总

体的公共秩序产生不幸的后果”，而更简单明了的划

分将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

三、他国EEZ内的毗连区

ICJ在本案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国可以

享有与他国EEZ重叠的毗连区。这一观点的成立

依赖于两个支点：一是一国有权在他国EEZ内建立

毗连区；二是一国毗连区与他国EEZ间的重叠海域

不需要划界。这两个支点缺一不可。前一个支点引

发一国在他国EEZ内享有毗连区的法律依据问题，

而后一个支点涉及一国可以在毗连区内行使的权力

与沿海国在EEZ内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然

而 ICJ过于专注强调毗连区和EEZ的不同，而完全没

有留意两者之间在某些事权上的潜在重叠。此外

ICJ也未能清楚地在EEZ制度框架内回答一国在他

国EEZ内享有毗连区权利的法律依据问题。

3.1 毗连区与EEZ内的权利的潜在重叠

尼加拉瓜主张哥伦比亚无权在划界后建立一个

与尼加拉瓜EEZ重叠的毗连区。对此 ICJ强调毗连

区和EEZ由两种不同的制度调整：“一般而言，一国

在特定区域建立毗连区与同一地区存在另一国的专

属经济区并不矛盾。……根据海洋法，一国可以在

毗连区内行使的权力不同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

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两个区域可以重叠，但是在

其中行使的权力以及地理范围并不相同。毗连区是

基于沿海国为防止和惩治某些其国内法律和规章中

的违法行为的目的而扩展控制，而另一方面，专属经

济区的建立是为了保障沿海国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

利和保护海洋环境的管辖权。”

的确，毗连区和EEZ这两种海域在设立的目的、

地理范围以及赋予沿海国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差

异。然而，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联系。除了地理范

围上的重叠，这两种海域设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

护沿海国的利益。而且尽管保护的具体利益有所不

同，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沿海国在这两个海域中所

享有的权利在一些事项上发生交叉重叠的可能性。

例如，ICJ在刻画两者间的差异时没有提及沿海

国对EEZ内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管辖权，特别是

UNCLOS第 60条第 2款关于沿海国的这一管辖权

“包括有关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规

章方面的管辖权”的规定。该规定与第33条的表述

如此近似，无论出于论证完整性还是避免将来争端

的考虑，ICJ都应提及第 60条并对该条与第 33条的

关系加以说明。在《弗吉尼亚评论》看来，外国船舶

的行为可能同时违反第33条中的法律规章以及沿海

国有关EEZ的权利，并专门提及第60条第2款。此

外，近来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所受理的案件中经常出

现的海上加油活动是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此类活

动可能涉及沿海国的海关、财政法律规章；同时鉴于

加油活动与捕鱼活动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沿海国对

为在其EEZ内捕鱼的船只进行加油的活动也有权进

行管制。

另一个可能发生权利重叠的事项是保护水下文

化遗产。UNCLOS赋予了沿海国对毗连区内的水下

文化遗产的管辖权，但没有就EEZ和大陆架上的水

下文物的保护问题作出规定。孟加拉国、佛得角和

葡萄牙在有关UNCLSS的声明中主张：未经其事先同

意，不得移动在它们行使主权或管辖权的海域内发

现的文物——这其中可能包含EEZ。ICJ在本案判

决中没有考虑沿海国对EEZ内的水下文物的管辖权

问题。虽然 ICJ在论证UNCLOS第303条第2款的习

惯法地位时指出各国缔结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多

边条约，但是它没有提及目前这方面最重要的国际

公约，即 2001年通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该公约第8条承认根据UNCLOS第303条，缔约国可

以管理和批准在毗连区内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

动；但是规定这“不损害”(without prejudice to)而是

“补充”(in addition to)其第10条有关保护EEZ内水下

文化遗产的规定。第 10条授予了沿海国对其EEZ
内水下文物的管辖权，规定“缔约国有权依据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保护其主权

权利和管辖权不受干涉而禁止或授权开发本国专属

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的文化遗产，”而且必要时可采

取一切可行的措施。

综上，那种认为一国可以在毗连区内行使的权

力与沿海国在EEZ内享有的权利完全不同，互不干

扰的观点是错误的。由此，建立在此错误观点基础

上的关于一国的EEZ和邻国的毗连区可以重叠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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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结论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3.2 法律依据

整体而言，本案是一个有关EEZ制度而非毗连

区制度的争端，事关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EEZ内的

权利和义务问题。无论毗连区和EEZ之间存在怎样

重要的差异，都不足以构成一国在他国EEZ内享有

毗连区权利的法律依据。虽然存在地理上的重叠关

系，但毗连区并非EEZ制度的一个部分。这就如同

虽然EEZ和大陆架也存在重叠情况，但它们仍是两

个不同的法律制度一样。UNCLOS第56条规定沿海

国关于EEZ的海床和底土上的权利应按照大陆架部

分的规定行使，从而将相关的大陆架规定引入

EEZ。同理，只有首先解决了哥伦比亚在尼加拉瓜

EEZ内享有毗连区权利的渊源问题，才需进一步审

查哥伦比亚的 ICZ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如果一国

根本无权在他国EEZ内享有毗连区，则无论该国主

张的毗连区如何符合UNCLOS第 33条中的规则，根

本上都将是违反 EEZ制度的。UNCLOS第 55条规

定，EEZ“受本(第五)部分规定的特定法律制度的限

制”。由此，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EEZ内的权利和义

务都应在第五部分中找寻依据。ICJ指出，关于沿海

国和其他国家在EEZ内的权利和义务的习惯规则反

映在UNCLOS的几个条款中，“包括第 56、58、61、62
和第73条。”其中第58条规定的是其他国家在EEZ
内的权利和义务，而其他几条则有关沿海国的权利

和义务。

尼加拉瓜主张哥伦比亚在其 EEZ内的权利受

UNCLOS第 58条的调整，而其中并不包括毗连区的

权利。哥伦比亚的答复是认为所有国家在EEZ内保

有除了赋予沿海国以外的公海自由；由于毗连区的

权利是传统公海权利，而且没有给予沿海国，因此构

成其他国家在EEZ内行使的权利。哥伦比亚的这

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第一，EEZ内存在所谓的“剩

余权利”，因此并非所有UNCLOS未明确赋予沿海国

在EEZ内的权利就自动属于其他国家。第二，将沿

海国在毗连区内的权力看成一种公海自由毫无依据

可言。而且被第 58条第 2款引入EEZ的是UNCLOS
“第八十八至第一一五条”，其中并不包括关于公海

自由的第87条。而 ICJ对法律依据问题的处理同样

令人遗憾。ICJ不接受尼加拉瓜主张的理由是它认

为哥伦比亚在重叠区域既可以行使第33条中的毗连

区的控制权，也享有第58条中的权利。难以将这称

之为理由；ICJ纯粹是将问题当作了答案。如果勉强

将其看作理由的话，那就是说 ICJ认为哥伦比亚在尼

加拉瓜EEZ内享有毗连区权利的根据是UNCLOS第
33条所反映的习惯法。但这同样没有回答法律依据

的问题，因为第33条规定在关于“领海和毗连区”的

UNCLOS第二部分，而非关于EEZ的第五部分。之

前 ICJ在提及这方面的UNCLOS条款时并未包含第

33条。因此如果要适用第33条，就应首先回答该条

是如何被引入EEZ制度的问题。罗宾逊法官试图从

第58条第1款中找到依据，认为第33条是该款中的

“在本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的一个例子。这显

然是不正确的。第58条第1款规定的是其他国家在

EEZ内享有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

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

合法用途，”而非其他国家在EEZ内享有毗连区权利

的问题。只有首先解决了毗连区是EEZ制度的一部

分的问题，才能说上述“本公约有关规定”中包含了

第33条。

事实上，非但难以找到将毗连区纳入EEZ制度

中的法律依据，而且倘若考虑以下因素，则只能得出

这样的依据不存在的结论。第一，毗连区始终与领

海制度密切相关。在 ILC的海洋法条款草案中，关于

毗连区的规定(第 66条)包含在公海制度中。然而，

毗连区制度最终没有包含在1958年《公海公约》中，

而是被转移到《领海及毗连区公约》中。在 UN⁃
CLOS中，毗连区仍旧与领海规定在同一部分。这

说明虽然毗连区在地理上位于公海或 EEZ内，但

是作为一类海域，其与领海而非公海或 EEZ的关

系更为密切——主要是来补充领海制度的。第二，

UNCLOS的谈判者们曾考虑过将毗连区纳入EEZ制

度，但最终放弃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初期，毗连

区的存废问题是与会国讨论的一个焦点，因为一些

代表团认为EEZ的建立将使得毗连区的概念丧失必

要性。第二委员会决定推迟讨论毗连区问题直到

考虑了EEZ问题。后来沿海国在毗连区的控制权

并未被纳入新的EEZ制度中，由此毗连区制度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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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第三，没有必要规定将毗连区纳入EEZ制

度的机制。对于同一个沿海国的毗连区和 EEZ而

言，它在两者的重叠海域可以毫无法律障碍地根据

情况在毗连区和EEZ制度之间进行切换。当它需要

使用毗连区内的控制权时，可以直接依据第33条中

的规则，而完全没有必要从EEZ部分为此寻找依据。

3.3 解决方法

本案中的法律困境是由 ICJ创造的他国EEZ内

的毗连区的局面所导致的。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与

会国从未设想出现此种局面。如 ICJ所言，毗连区和

EEZ两种制度间的区别在UNCLOS的谈判中已获承

认。然而此种承认与保留毗连区制度有关，而非

为了支持一国毗连区与他国EEZ重叠的目的。将毗

连区引入EEZ制度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还会造成混

乱和导致纷争。设想，在A国的EEZ和B国的毗连

区重叠部分，谁是该片海域的“沿海国”呢？如果A
国是，则作为非沿海国的B国又如何能够行使毗连

区的控制权呢？毗连区是“沿海国”的管辖海域。如

果B国是，则意味着A国在其EEZ的一部分不被视

为沿海国。然而，在A国的EEZ内，无论该国对有关

事项是否有管辖权，它都应被视为该片海域的沿海

国。此外，鉴于沿海国在这两类海域中的权利在一

些事项上存在重叠的可能性，允许在他国EEZ内建

立毗连区将很可能导致有关国家间的纷争。考虑到

毗连区和EEZ有限的重叠面积以及就此可能带来的

复杂和严重的后果，他国EEZ内的毗连区这一概念

不应受到支持。

避免出现此种情况的最有效途径是海洋划界。

EEZ划界和单一划界中应当被认为包含了毗连区划

界。由此虽然一国在划界后仍有权建立毗连区，但

是毗连区的范围不应越过与邻国间的界线。然而，

这一方法的使用存在一个例外情况，即被一国EEZ
所包围的他国的属于UNCLOS第 121条第 3款意义

上的“岩礁”。由于岩礁没有EEZ，因此此种重叠问

题无法通过 EEZ划界解决。本案并不属于此种情

况。尽管 ICJ认为哥伦比亚的基塔苏埃尼奥不享有

EEZ和大陆架，并最终在尼加拉瓜的EEZ内给它划

了12海里的飞地；但是此种安排是当事双方间单一

海洋划界的组成部分，而非单独地划分基塔苏埃尼

奥和尼加拉瓜间的海洋边界。这一点可以从被同样

对待的塞拉纳看出来。虽然 ICJ没有认定该海上地

物不享有EEZ和大陆架，但是最终也只给了它一块

领海飞地。就他国 EEZ内的岩礁这一特殊局面而

言，应给予特殊处理。由于其中包含着两种重叠：一

是岩礁的领海和他国的EEZ之间的重叠；二是岩礁

的毗连区和他国的EEZ之间的重叠，因此需要双重

的解决方案。首先，对于第一种重叠，应沿着岩礁领

海的外部界限划一条边界，由此给予岩礁完整的 12
海里领海。如 ICJ指出的，它从未因与另一国的EEZ
重叠而限制一国在其岛屿周围建立12海里领海的权

利，因为“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海床和水体拥有主

权。相反，沿海国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享有特定

权利，而非主权。”其次，对于第二种重叠，则不适宜

通过划界解决；否则将产生一些法律上的难题。沿

海国对毗连区的权利并不改变相关水域的法律地

位。由此，假若在岩礁的 12海里和 24海里界限之

间划一条边界，则位于12海里界限和该边界之间的

水域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呢？它既不应是岩礁所属国

的EEZ(因为该权利本就不存在)，也不应是划界另一

方的EEZ(因为该边界将构成其EEZ的界限)，而且也

不应是公海。第二种重叠应交由有关国家通过谈判

达成彼此接受的适当安排。此种安排不仅可以构成

一国在他国EEZ内享有毗连区权利的法律依据，而

且可以解决这两种权利之间的潜在冲突。

四、结论

ICJ在“侵犯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中不仅应

裁定哥伦比亚由于在 ICZ中主张过分权力(特别是保

护海洋环境的管辖权)而侵犯了尼加拉瓜在EEZ中

的管辖权，而且应裁定哥伦比亚由于将 ICZ扩展进入

尼加拉瓜的 EEZ而侵犯了尼加拉瓜海域，因为：第

一，ICJ通过2012年的单一划界已经划分了当事双方

在该海域的包括毗连区在内的一切海洋权利，因此

哥伦比亚的 ICZ不应越过双方间的海洋边界：第二，

作为尼加拉瓜EEZ内的“其他国家”，哥伦比亚不享

有与尼加拉瓜EEZ重叠的毗连区的权利。然而，ICJ
虽然裁定哥伦比亚的 ICZ不符合UNCLOS第33条反

映的有关毗连区的习惯法，但却认可了该国在尼加

拉瓜EEZ内享有毗连区的权利。而这很可能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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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间继续纷争的种子，由此不禁使人担忧：2022年
的判决是否会如同 2012年的判决一样，仍不能为当

事方之间带来海上安宁。受本案的启发，今后我国

在与他国划分海洋边界时最好明确将毗连区包含在

内，以免划界后再起类似本案的纷争。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

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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